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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公告   

機 關 地 址：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86 號 14 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    真：(03)356450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及電話:莊可彤(03)3579573 分機 1435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

發文字號：桃執甲 114 年檢偵助執字第 00000001 號 

附件：「承諾書」、「得標人基本資料暨帳戶資訊表」、「應買人應檢附資料檢核表」 

主旨：公告拍賣本分署114年度檢偵助執字第1號義務人（被告）許天

瑋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（囑託機關）囑託執行偵查中扣押物

變價事件，所查封義務人所有之動產。 

依據：刑事訴訟法第 141 條、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、強制執行法第 64

條及同法第 70 條、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中扣押物變價

應行注意事項、檢察機關與行政執行機關辦理囑託業務聯繫要

點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拍賣標的物之種類、數量、品質及其他應記明事項：詳附表。 

二、 拍賣之日時及場所：於114年12月2日下午3時30分，在本分署

（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86號13樓開標室）進行公開拍

賣。 

三、 開放登記應買之時間：114年12月2日下午2時起至3時10分

止，在拍賣場所繳交「承諾書」(附件1)及證件，登記進場，

逾時不得登記進場應買，請應買人注意。 

四、 本次應買人到場參與應買前，須先簽署「承諾書」(請至本分

署官網下載或親至本分署14樓甲股櫃台索取)並檢附下列文

件，於114年12月2日下午3時10分前至拍賣現場繳交查驗，經

查驗及登記後，始得參與應買。 

*參與應買前應繳交之文件如下(附件3)： 

（一）承諾書：承諾書約款並直接引為本次拍賣契約約款，應 

買人簽署前務必詳閱約款內容及斟酌違約後果，審慎考

量是否參與應買。 

（二）應買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，如為公司行號應買，請繳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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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。 

（三）應買人之第二種身分證明文件正本(如：健保卡、駕照)， 

如為公司行號應買，請繳交負責人之第二種身分證明文

件正本(如：健保卡、駕照)。 

（四）如為公司行號應買，請併檢附公司行號設立或變更登記

事項表影本、公司章程影本。 

（五）保證金: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之現金(限千元鈔票50張，

不接受其他付款方式)（詳下述七、） 

五、 拍賣當天如委託他人代為應買，代理人應提出委任狀、國民

身分證正本及第二種身分證明文件正本(如：健保卡、駕照)、

委任人如公告四、之文件（含委任人親自簽署的「承諾書」）。 

六、 本次拍賣1個號碼牌僅限1人進場，請應買人注意。 

七、 保證金：應買人於現場應以「現金」繳納5萬元(限千元鈔票

50張，不接受其他付款方式)，始得登記進場應買；得標者，

保證金「不抵充」拍定價金；未得標者，於當次拍賣程序終

結後由應買人當場簽名或蓋章後領回保證金。 

八、 本次拍賣定有底價，由出價最高且達底價之應買人得標。  

九、 交付價金之方式：  

（一）得標人需填妥「得標人基本資料暨帳戶資訊表」（附

件2），且應於本分署指定之期限內以匯款方式(須以

得標人名義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帳戶進行匯款)，至金融

機構將拍賣價金匯入本分署指定之帳戶，不接受匯款

以外之任何付款方式。 

（二）嚴禁得標人自任何第三人名義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帳戶

匯款至本分署指定之帳戶。 

（三）若未於期限內依本分署指定方式完成匯款，得標資格將

被立即撤銷，並沒收保證金，由本分署再行拍賣，因

再行拍賣所生之費用及如再行拍賣之拍定金額低於原

拍定金額所生之差額，均應由原得標人負擔。 

（四）經本分署確認價金已繳足，本分署將開立拍定價金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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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證明予拍定人。 

十、 本件拍定後拍賣標的物泰達幣(USDT)之交付方式： 

（一）拍定人提供接收泰達幣(USDT)之錢包地址，必須是以拍

定人名義於主管機關(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)公告完成

洗 錢 防 制 登 記 業 者 ( 業 者 名 單 網 址

https://www.sfb.gov.tw/ch/home.jsp?id=1053&par

entpath=0,8)所開設的帳戶，可接收TRC-20「代幣」

標準泰達幣之TRON網絡公開金鑰錢包地址（Public Key 

Wallet Address） 

（二）拍定人需提供個人資料、國民身分證影本、本人電子

錢包帳戶及拍定價金支付證明，以電子郵件(使用的電

子郵件信箱，須與「得標人基本資料暨帳戶資訊表」

所填載之電子郵件相同）傳送至囑託機關指定之電子

郵件信箱，囑託機關將於收到資料確認無誤後，將拍

賣標的移轉至拍定人指定之上開十、（一）之電子錢

包帳戶。移轉虛擬貨幣需支付的TRX幣及手續費，應由

拍定人自行負擔。拍定後，移轉泰達幣(USDT)方式之

技術性事宜，囑託機關（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）保有

最終決定、解釋權限。 

十一、拍賣標的物依現況點交，拍定人就拍賣標的物無瑕疵擔保請

求權。如現況有落差（如重量、品質、外觀等），拍定人不

得據此請求撤銷拍定或請求減少價金，請應買人注意。 

十二、本分署拍賣當日將實施維持現場秩序之必要措施，請應買人

配合現場工作人員之指揮，若有未聽從指揮情事者，本分署

得禁止其進入拍賣會場，請應買人務必注意。 

十三、本件所定拍賣期日，如遇颱風過境，或其他重大災害，經桃

園市政府宣布各機關停止上班，即停止拍賣程序，並改期拍

賣。 

十四、 本次拍賣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拍賣官現場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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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署長  丁俊成 

 

 

 

附表： 

標

別 

拍賣標的物 

名稱 
數量 備註 

1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.本件拍賣標的物現保管於臺灣桃

園地方檢察署扣案虛擬資產監管

平台，應買人應事先備妥電子錢

包帳號(必須是以本人名義於主

管機關公告完成洗錢防制登記業

者所開設的帳戶) 

2.因虛擬貨幣格式有別，請應買人先

確認自己的電子錢包帳戶可以正

確接收本件拍賣標的物再行應

買。 

3.因拍賣所生移轉虛擬貨幣所需支

付之TRX幣及手續費，應由拍定人

自行負擔。 

4.拍定後，移轉泰達幣(USDT)方式之

技術性事宜，囑託機關(臺灣桃園

地方檢察署)保有最終決定、解釋

權限。 

2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3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4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5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6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7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8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9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0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1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2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3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4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5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6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7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18 USDT泰達幣 2萬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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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20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21 USDT泰達幣 2萬顆 

22 USDT泰達幣 1萬7,283.716304顆 

 


